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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3                            证券简称：ST 生化                            公告编号：2016-014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伟勇  董事 工作原因 无 

张林江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武世民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

监事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生化 股票代码 0004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闫治仲  闫治仲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 227 号高新国际大

厦 16 层 

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 227 号高新国际大

厦 16 层 

传真 0351-7038776 0351-7038776  

电话 0351-7038776 0351-7038776 

电子信箱 yan66618@126.com  yan66618@126.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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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致力于子公司广东双林的发展壮大，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生产和销售血液制品。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人免疫球蛋白、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破伤

风人免疫球蛋白、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用途如下： 

 1、人血白蛋白：（1）失血创伤、烧伤引起的休克。（2）脑水肿及损伤引起的颅压升高。（3）肝硬化

及肾病引起的水肿或腹水。（4）低蛋白血症的防治。（5）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6）用于心肺分流术、

烧伤的辅助治疗、血液透析的辅助治疗和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  

2、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1）原发性免疫球蛋白缺乏症，如X联锁低免疫球蛋白血症，常见变异性免

疫缺陷病，免疫球蛋白G亚型缺陷病等。（2）继发性免疫球蛋白缺陷病，如重症感染、新生儿败血症等。

（3）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川崎病。  

3、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预防麻疹和传染性肝炎。若与抗生素合并使用，可提高对某些严重细菌和病

毒感染的疗效。 

4、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乙型肝炎的预防，适用于：（1）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

母亲所生的婴儿。（2）意外感染的人群。（3） 与乙型肝炎患者或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密切接触者。  

5、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破伤风，尤其适用于对破伤风抗毒素（TAT）有过敏反应者。   

6、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主要用于被狂犬或其他疯动物咬伤、抓伤患者的被动免疫。所有怀疑有狂犬病

暴露的病人应联合使用狂犬病疫苗和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如果病人接种过狂犬病疫苗并且具有足够的抗

狂犬病抗体滴度，可再次接种疫苗而不使用本品。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500,269,283.13 489,495,707.60 2.20% 477,715,80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563,037.43 122,516,595.48 -36.69% 70,280,26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065,745.89 60,957,258.18 -3.10% 49,704,972.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310,540.04 77,039,221.86 -8.73% 91,006,899.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0 0.450 -37.78%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0 0.450 -37.78%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0% 33.88% -17.08% 26.50%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1,265,309,163.03 1,193,805,924.67 5.99% 1,187,156,35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0,456,490.63 422,893,453.20 18.34% 300,343,6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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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0,863,871.87 144,408,509.62 123,990,781.59 121,006,12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03,243.53 39,681,090.36 14,232,091.66 9,846,61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03,243.53 39,713,891.58 14,448,291.64 -8,899,68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98,980.43 31,574,254.53 7,984,694.51 -5,647,389.4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21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64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振兴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61% 61,621,064 61,621,064 

质押 61,621,064 

冻结 61,621,064 

四川恒康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91% 18,838,936 5,432,056 质押 18,838,8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医疗健

康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4.65% 12,675,871    

天津红翰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 6,090,000 6,09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融通医疗保

健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0% 2,999,961    

吴彩银 境内自然人 0.93% 2,541,217    

上海磐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磐信达

济专户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2% 2,499,907    

李欣立 境内自然人 0.81% 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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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康乐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0% 1,900,000    

上海磐沣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6% 1,524,8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各

项职责，有条不紊的开展了各项工作。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0,269,283.13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2%；营业成本 235,433,931.5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09%；研发投入 24,128,106.45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6.42%；本报告期实现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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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563,037.43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6.6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310,540.04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73%。截止 2015 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265,309,163.03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0,456,490.63 元。 

    （二）主要工作情况： 

    2015 年，公司主要工作集中在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子公司的发展与壮大。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后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确

认为重大资产重组并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后基于当时市场整体形式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通过充分调查论证，并于交易对手方协商后，决定终止筹划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1 月

12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自股票复牌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开始停牌，201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发布《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公司股票复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所募集资金

计划用于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山东五省十家单采血浆站工程建设项目、血液制品生产基地二期工程

建设项目、细胞培养基工业化研发和生产线建设项目、偿还所欠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务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符合公司

的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子公司的发展情况： 

    2015 年广东双林新注册成立了 7 家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其中廉江市、河源市东源县 2 个新单采血浆站

已经获得省级批文，准予建站。截止目前，廉江单采血浆站已经建设完毕并经过核准登记，准予采浆；其

余单采血浆站的批复申请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广东双林通过不断扩充自身浆站资源，保障了血浆的

供给，确保了血液制品原材料的充足，符合我国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及公司做大做强主业、提升盈利能力的

战略规划。另外，广东双林还于 2015 年注册成立了广东普奥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基础培养基、

无血清和低血清兽用疫苗培养基、人用疫苗无血清培养基、细胞治疗培养基和干细胞培养基等产品；丰富

了公司的产品线，完善了公司产品领域，为公司提供了新的盈利增长点，增强了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实现

了公司的战略目标。 

    报告期内，在新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湖南唯康新厂区技改扩能工程被增补为 2015 年衡阳市重点工

程项目，得到了衡阳市政府的重点扶持；完成了所有到期产品批文的再注册及换领批文工作，确保了湖南

唯康今后的发展。同时湖南唯康还加强了自身内部管理及财务管理，完成了新设备订货及旧设备拆修保养

工作，合理安排调度资金，保证了湖南唯康的正常运转。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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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血液制品 490,277,672.83 265,679,049.92 54.19% 1.78% -3.31% -2.8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集团子公司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本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普奥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东

源双林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合山双林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和平双林单采血浆有限公司、雷州双林单采血浆

有限公司、连平双林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廉江双林单采血浆有限公司、龙川双林单采血浆有限公司、遂溪

双林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徐闻双林单采血浆有限公司、紫金双林单采血浆有限公司，详见第十节、九、1。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于2016年4月25日完成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并出具了致同专字

（2016）第140ZA3163号2015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认为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 承诺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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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项”所述，中银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对振兴生化公司的诉讼尚未完结；如“附注十五 其他重要事

项”所述，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债务重组仍未实施且需重新协商，湖南

唯康药业有限公司整体搬迁建设尚未完成。上述事项的结果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就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相应说明，具体情况如下： 

    （一）未决诉讼仲裁形成的或有负债及其财务影响 

     1、2012年5月15日，中银投资有限公司诉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振兴）归还借款本

金42,993.70万元及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息（计至2012年4月30日，利息为25,589.25万元），同时诉

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电业）在其担保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对《最高额抵押合同》

（2006振兴抵字03号）项下的抵押物优先受偿。《最高额抵押合同》（2006振兴抵字03号）抵押金额为不

超过20,000万元。本公司聘请的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2006年运河借字01号《人

民币借款合同（短期）》没有履行，2006振兴抵字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未形成，山西

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无需依据2006振兴抵字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实际承担担保责任。”。 2013年7

月10日，中银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振兴、史跃武、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集团）签订《调解协

议书》，并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3日出具（2012）晋商初字第7号《民事调解书》，约定

由山西振兴分期归还，史跃武及振兴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余各方债务及担保责任和连带责任免除。

2013年11月4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2）晋商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若《民事调解书》得

以严格执行，则振兴电业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本公司预计山西振兴有能力且有意愿归还欠款，振兴电业应

可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如协议未能按时依约履行，则需由法院最终判决。 

    说明：2015年12月30日，中银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签订《债

权转让合同》，中银投资有限公司将本案所涉债权及抵押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公司。我公司认为上述担保的主债权未形成，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2、2011年8月30日，山西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喜肥业）向运城市中院起

诉深圳逸之彩、山西振兴、振兴集团、三九生化（本公司前身，下同）和振兴电业，请求法院判令深圳逸

之彩、山西振兴向其偿还其在“（2009）深中法民二终字1504号”案件项下对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支付的

43,652,051.82元；振兴集团对上述债务43,652,051.82元及其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九生化和振兴电

业分别对债务总额中的10,913,012.95元及相应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公司聘请的山西恒一律师事务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丰喜肥业诉振兴生化与追偿权纠纷一案中，振兴生化作为担保人的担保责任

已随主债权的消灭而灭失，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不应承担本案本金中的10,913,012.95元的担保责任”。

截至本财务报告批准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本公司的再审申请。 

    说明：经公司与控股股东振兴集团协商，2012年4月29日，振兴集团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因丰喜肥业

诉深圳逸之彩、山西振兴、振兴集团、振兴生化和振兴电业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给公司造成的损失，由振兴

集团负责补偿。 

    3、因本公司向江西长青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债务担保，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昌办事处（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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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长城公司）起诉要求本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偿还本息共计30,732,870.54元。公司于2009年收到江西

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9日出具的（2004）宜中经初字第5-7号民事裁定书，法院认为长城公

司已就本案诉讼涉及的标的向江西长青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长城公司在江西长青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程序中能否受偿及受偿数额暂无法确认，由此三九生化应当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也

不能确认，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14年，根据江西长青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情况，判断破产清偿率为

零，本公司很可能会承担担保责任，本公司计提了预计负债30,732,870.54元。2015年12月31日，长城公

司与本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支付900万元给长城公

司，长城公司可免除本公司为债务人江西长青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的担保责任，并撤回已对本公司

提起的诉讼。截止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向长城公司支付900万，并于2016年1月5日收到长城公司的

《免除担保责任确认函》。本公司据此将剩余预计负债转回。 

    说明：2015年12月31日，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昌办事处签订《和解协议》，协议约定：公

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支付900万元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昌办事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南昌办事处免除公司为债务人江西长青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的担保责任，并撤回已对公司提起

的诉讼。公司已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昌办事处支付900万元。2016年1月5日，

公司收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昌办事处出具的《免除担保责任确认函》。 

（二）涉及原宜工机械债务的诉讼 

2007年12月10日，本公司与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宜春国有运营公司）签订《转

让协议》，约定：公司以1元的价格将在宜春市拥有的工程机械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以及江西特种汽

车有限公司97%股权，合称“宜工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转让给宜春国有运营公司；自交割日后，公司

不再持有转让所涉资产，不再承担转让所涉任何债务。 

宜春国有运营公司于2009年8月31日对《转让协议》中涉及的资产、负债挂牌，以1元的价格进行转让。

2009年9月29日，通过电子竞价方式，浙江鑫隆创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鑫隆”）竞买成功。2009

年10月10日，宜工机械改制重组工作领导组、宜春国有运营公司、浙江鑫隆、江西省银海产权经纪有限公

司、江西省产权交易所签订产权交易合同。2009年12月19日，上述资产过户完毕，资产被过户至宜春重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重工”）。 

2008、2009年间，多家债权人就宜工机械相关业务向本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承担还款义务。目

前，涉及宜工机械的诉讼如下： 

序号债权名称 诉讼原因 
标的金额 利息 

进展情况 
（元） （元） 

1、邹超达（湖北华 购买合同纠纷 2,537,793.10 686,631.62 （2010）武执字第 00164-15号裁定：冻结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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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债权转让） 

司在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享有的

65.216%股权（2016年 1 月 19 日起至 2018年 1

月 18 日止）；（2010）武执字第 00164-14 号

裁定：查封本公司所有的晋 APE616、晋 APX083

机动车辆（2016年 1 月 19日起至 2018年 1 月

18日止）。 

2、一汽解放汽车公

司无锡柴油机厂 
买卖合同纠纷 5,186,723.89 993,711.00 

2009年 4 月 3 日（2009）南民二初字第 260 号

判 决 ： 由 本 公 司 支 付 一 汽 锡 柴 厂 货 款

5,186,723.89 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60,100 元（含财产保全费 5,000 元）。2011

年 10 月 27 日（2009）南执字第 808 号裁定：

冻结、扣押被执行人振兴生化银行存款 750 万

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 

3、浦林成山（山东）

轮胎有限公司（原固

珀成山（山东）轮胎

有限公司更名） 

买卖合同纠纷 4,497,253.36 
1,846,500.5

7 

2011 年 4 月 15 日，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

限公司与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宜春市国有资产

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

2012年 11 月 22日，宜春重工有限公司作出承

诺，对（2008）荣崖商初第 36 号民事判决书项

下振兴生化对浦林成山的全部债务承担清偿责

任。 

4、江西省分宜驱动

桥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8,428,033.49 

1,147,145.0

7 

2011年 11月 22日江西省分宜驱动桥有限公司

与宜春重工有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约

定还款方案。 

5、南昌齿轮锻造厂 买卖合同纠纷 1,811,783.90 329,481.00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4）洪经执字第 66-1 号、66-6 号民事判

决书：由于本公司未按照（2013）洪经民初字

44号民事判决书于判决之日 2014年 5月 21日

起三日内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及利息、申请执

行费（22,029.00元）、案件受理费（21,106.00

元）共计 2,184,399.90元，轮候冻结本公司持

有的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股权及其他

投资权益（以人民币 2,184,399.90 元价值为

限）冻结期限为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月 30日止；被告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对上述欠

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被告本公司与

被告宜春重工有限公司不能清偿上述欠款及利

息，则由被告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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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承担清偿责任。 

6、新乡豫新车辆换

热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768,814.25 244,611.07 

新乡市牧野区法院：（2013）牧民一初字第 193

号：振兴生化、被告宜春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新乡

豫 新 车 辆 换 热 设 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货 款

768,814.25 元及利息（利息从 2008 年 9 月 12

日起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时止，利率按月息

0.5%计算）。 

7、镇江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813,921.87   

公司于 2013年 12月 11日收到镇江市润州区人

民法院送达的（2013）润金商初字第 0294号民

事判决书：本公司向原告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偿还价款 813,921.87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承担原告利息损失，宜春重工有限公司承

担连带责任。 

8、江西省萍乡市方

圆实业有限公司 
加工承揽合同 453,430.90 227,815.00 

芦溪县人民法院（2015）芦执字第 77号执行通

知书：本公司向原告江西省萍乡市方圆实业有

限公司偿还价款 453,430.90 元，按照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承担原告利息损失 227,815.00元。 

9、厦门市育明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745,073.00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4）小商初字第 245

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司与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向原告厦门市育明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偿还欠款 1,745,073.00元。 

10、福建龙溪轴承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329,899.13 172,206.90 

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4）袁民二初字第

2048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福建龙

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本公司作为

第三被告对第一被告宜春重工有限公司所欠原

告 502,106.03 元的货款承担连带责任。 

说明：2012 年 8 月，公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宜国运字[2012]24 号《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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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履行承诺函》，承诺《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担。

2012年11月，公司收到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分别对湖北华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玉

柴机器股份公司、一汽解放汽车公司无锡柴油机厂、固铂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和江西省分宜驱动桥

有限公司五案作出承诺，承诺涉及上述案件全部债务由其承担。因此，以上诉讼不会对公司造成影响。 

（三）其他诉讼相关进展 

原告 被告 案由 受理法院 标的额 案件进展

情况 

对被审计单位的

影响 

1、湖南省衡州建

设有限公司 

湖南唯康药业

有限公司 

建筑合同纠

纷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工程款2,400万及赔偿款

480万 
法院主持

调解 

计提预计负债

200万元 

2、广东双林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唯康药业

有限公司 

企业借贷纠

纷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民法院 

借款本金750万元及利息，

违约金1,985,917元 
已判决未

执行 
无影响 

3、何利萍、邵国

兴、文锦添、陆

天荣、何巧利、

胡太美、陈涛、

徐秀丽、陈志、

孙顶宇 

振兴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 

151,750.00元 尚未 

判决 

详见公告
2015-024 

4、刘俊杰、曹慧

华 

振兴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 

319,282.60元 尚未 

判决 

详见公告
2015-055 

5、李建华、刘军、

蔡小丽、朱红辰、

曹丽英、李刚、

金超阳、蒋锋、

张朝祥、刘疆 

振兴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 

1,166,941.80元 尚未 

判决 

详见公告
2015-074 

6、韩安岗、韩安

玲、张艳华、宋

焕玲等（共计57

人） 

振兴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 

7,287,346.00元 尚未 

判决 

详见公告
2015-109 

7、李蕾、向唯冬、

吴小妹、唐海蓉、

李冠林、吴磊、

倪志成、肖位国 

振兴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 

1,217,174.00元 尚未 

判决 

详见公告
2015-115 

说明：1、湖南省衡州建设有限公司与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经法院主持调解，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2015年3月26日，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4）衡中法民三初字第158号《民事调解书》。目前

湖南唯康新厂区正在建设中。 

2、湖南唯康新厂区现已恢复建设，计划实现运营后以自有资金进行偿还。 

3-7、截至目前，上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尚未判决，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的后续进展情

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重要债务重组 

2012年9月29日，本公司与信达资产签订了《债务重组合同》。截至2015年12月31日，应付信达资产

借款本息合计386,979,840.85元。目前，公司正与信达资产重新协商解决办法。 

说明：公司正在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协商新的还款方案。 

（五）湖南唯康整体搬迁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湖南唯康旧厂区的土地权证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鉴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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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值尚未有进一步明确安排，根据合同约定湖南唯康在新厂建成投产前具有继续使用该土地的权利，故

旧厂区土地尚未实质交付唯康置业，公司将上述土地（账面净值9,598,684.30元）及地上建筑物（账面净

值8,479,427.41元）列报为“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湖南唯康属于制药企业，新厂建设完成后需重新申请GMP认证。湖南唯康新厂区仍在建设中。 

说明：公司将积极推进湖南唯康新厂区的建设，待建设完成后尽快组织开展GMP认证工作，实现湖南

唯康的恢复生产。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史曜瑜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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